
開始

申請⼈提出住宿申請

產推處確認有無空房
申請⼈填寫住宿申請表並送

⾄產推處(本校教職員可簽請
⻑住優惠)

產推處通知申請⼈繳費
並辦理住宿⼿續

產推處通知申請⼈⼊住

⾮申請⻑住者(30天
以上)，由產推處通
知無空房可供⼊

住。
申請⻑住者(30天

  以上)，由產推處確認
  是否有意願排⼊住宿

候補名單

排⼊住宿候補名單

填具住宿申請表

結束

有

無

是

否

候補順序

依產推處實際收取
住宿申請表之時間

依序排定候補順序

國⽴臺東⼤學臺東校區學⼈招待所住宿申請SOP

產推處審核
申請⼈資格

通過

申請⼈增

補資料重
新申請

未通過


